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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11月3日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目录（2020版）

一、招标类
（一）工程建设类项目（编号A）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A01
	房屋建筑工程

	各类结构形式的民用建筑工程、工业建筑工程、构筑物工程以及相配套的道路、通信、管网管线等设施工程及设备的安装项目。工程内容包括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屋面、装修装饰、建筑幕墙、附建人防工程以及给水排水及供暖、通风与空调、电气、消防、智能化、防雷配套工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A02
	市政公用工程
	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燃气工程、热力工程、城市道路工程、城市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城市规划区内的穿山过江隧道、地铁隧道、地下交通工程、地下过街通道）、公共交通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环境卫生工程、照明工程、绿化工程、中水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A03
	公路工程
	公路（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设计的）及其桥梁、隧道和沿线设施工程（含通信、监控、收费等机电工程，公路交通安全设施、环保工程和沿线附属设施等）
	交通运输部门

	A04
	铁路工程

	新建、扩建、改建铁路工程，地方或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工程等。工程内容包括路基土石方、爆破、桥梁、隧道、大型枢纽、编组站及生产配套设施等单项工程施工
	国家铁路监管部门、地方铁路监管部门

	A05
	水利水电工程
	各类水利水电工程，包括挡水工程、泄水工程、引水工程、灌溉工程、防洪工程、发电工程、泵站、水闸、河道、堤防、水文、水资源、水保等
	水利部门

	A06
	能源工程
	煤炭工程、石油和天然气工程、燃料加工工程、电力工程、热力工程
	能源部门

	A07
	通信工程
	各类通信信息网络工程（含有线、无线传输通信工程，卫星、综合布线,邮政、电信、广播枢纽及交换工程,发射台工程等）。工程内容包括长途线路、本地网电缆线路、本地网光缆线路、信管道工程、电话交换工程、卫星地球站工程、移动通信基站工程、微波通信工程、传输设备的安装、调测工程、数据通信及计算机网络工程
	通信管理部门

	A08
	工业工程
	原材料工业工程、装备制造工程、消费品工业工程、食品工业工程、烟草制造工程、医药制造工程、石油化工工程、其他工业工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A09
	信息化工程
	电子信息工程、其他信息化工程
	工业和信息化部门

	A10
	农林工程
	林业工程、草原工程
	林业草原部门

	A11
	
	农业农村基本建设工程
	农业农村部门

	A12
	放射性处置工程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三废处理处置工程
	生态环境部门

	A13
	港口与航道工程
	港口工程、通航建筑与整治工程、航道工程、修造船水工工程、防波堤导流堤等水工工程、内河水运工程。工程内容包括码头、防波堤、护岸、堆场道路和陆域构筑物、筒仓、船坞、船台、滑道、船闸、升船机、水下地基及基础、土石方、灯塔、航标、栈桥、人工岛及平台、港口装卸设备安装、通航建筑设备安装、航道整治与渠化工程、疏浚与吹填造地、水下开挖与清障、水下炸礁等
	交通运输部门

	A14
	航天航空工程
	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程、机场目视助航工程、航站楼、货运站的工艺流程及民航专业弱电系统工程、航空供油工程
	民航部门

	A15
	
	航站楼、机务维修设备、货运系统、油库、航空食品厂等工程的土建和水、暖、电气（不含民航专业弱电系统）等设备安装工程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A16
	其他
	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土地整理项目等
	自然资源部门

	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拆除、修缮等）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指构成工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且为实现工程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等）、服务（指为完成工程所需的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


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工程建设类项目，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分别进入省、州（市）、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具体项目规模和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其中：
1.A03公路工程、A13港口与航道工程由省航务管理局负责的港航工程建设项目、省交投集团和省公路局负责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以及省交通运输厅厅属单位招标采购的交易项目，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由各州（市）、县（市、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的公路、水运项目，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进入各州（市）、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2.A05水利水电工程
由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的项目（包括大型水利工程、厅直单位、厅机关实施的项目及其他需要在省级备案的项目），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由州（市）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的项目，进入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由县（市、区）级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的项目，进入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3.A10、A11农林工程
项目建设单位为省属单位的，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项目建设单位是州（市）属单位的，进入州（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项目建设单位是县（市、区）级所属及以下单位的，进入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二）机电产品国际招标（编号B）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B01
	机电产品国际招标
	依法必须招标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主要包括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全部或部分使用国家融资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使用国外贷款、援助资金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政府采购项目中进行国际采购的机电产品）
	商务部门

	B02
	
	其他依法需要国际招标的机电产品
	商务部门


二、政府采购类（编号C）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C01
	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及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
	当年度云南省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及以上的政府采购货物（包括进口产品的政府采购，不包括单一来源采购项目）
	财政部门

	C02
	
	当年度云南省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及以上的政府采购服务（不包括单一来源采购项目）
	财政部门


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按照采购单位预算管理级次、或者所在地，就近就便进入省、州（市）、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三、资源资产类
（一）土地使用权交易（编号D）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D0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
	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使用权出让
	自然资源部门


1.县（市、区）级以上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2.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土地使用权交易类项目，原则上根据供地审批权限及土地储备层级，分别进入州（市）或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二）矿业权交易（编号E）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E01
	矿业权出让
	探矿权、采矿权出让
	自然资源部门


1.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矿业权（探矿权、采矿权）需要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转让的，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2.由省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证的，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由州（市）和县（市、区）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发证的，进入州（市）和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三）林权交易（编号F）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F01
	林权交易
	国有林地使用权转让
	林草部门

	F0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林地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流转
	林草部门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林权交易类项目，原则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四）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编号G）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G01
	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
	农村承包土地依法以转让方式进行经营权流转
	农业农村部门

	G02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资源出租
	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经营性资产、资源进行出租(不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农业农村部门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农村集体产权交易类项目，原则上在县（市、区）级平台组织交易。
（五）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产权资产交易（编号H）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H01
	企业国有产权转让
	指国家对企业以各种形式投入形成的权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各种投资所形成的应享有的权益，以及依法认定为国家所有的其他权益
	国资部门

	H02
	企业国有资产转让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包括房屋、设备，以及其他物资
	国资部门

	H03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售、转让与出租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包括房屋、车辆、设备，以及其他物资
	财政部门


1.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采取招标、拍卖、电子竞价等方式转让国有产权的，原则上根据项目审批权限，分别进入省、州（市）、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属于企业法人财产权范畴的交易项目鼓励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六）无形资产交易（编号I）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I01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授予（含使用权、承包权、冠名权有偿转让等）
	水域使用权、低空开放空域使用时间、出租车和旅游汽车经营权、公交路线经营权等；政府投资公共场所及设施广告设置权出让、政府特许经营；其他可收益公共资源开发权经营权交易；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授予；市政公用设施及公共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冠名权有偿转让。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价格、能源、金融监管等部门。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类项目，根据《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七）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开展的涉诉、抵债或罚没资产处置（编号J）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J01
	各级法院依法查处的违法违章行为所涉及的没收、处罚以及抵缴变卖的财产和物品，以及依法追回的赃物等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10）4号）第三条，对生效刑事判决、裁定所确定的罚金、没收财产的执行中所涉及的被执行人的财产
	法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中所涉及的被执行人财产，不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由省法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办理
	法院

	J02
	公安部门及其直属办案单位在公安行政执法中依法收缴、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和物品，及刑事案件中不宜随案移送、法定可先行处理的涉案财产和物品
	1.公安行政执法中依法收缴、追缴、没收的涉案财物，及刑事案件中不宜随案移送、法定可先行处理的涉案财物。2.对应当将涉案财物发还合法所有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违法行为人长期未抓获而导致案件无法终结，涉案财物长期滞留的，经过原决定机关责任人批准，采取公告等方式通知合法所有人后6个月（特殊情况可延期3个月）内仍无人认领或者无法处理的涉案财物。3.依法被扣留的机动车，有关人员30日内未提供被扣留机动车合法证明，未补办相应手续，或者不前来接受处理，经原扣留部门通知并公告3个月仍不前来接受处理并依法可进行拍卖的机动车。4.已经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涉案财物，合法所有人或者其委托人前来认领的，经查证属实后由原决定机关提回，予以发还；原物已经拍卖的，应当退还价款。
	公安部门

	
	
	5.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专管、专营等财物不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公安部门

	J03
	各级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中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及没收的违法所得。
	1.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纳税担保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不得查封、扣押纳税人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2.其他财产，包括纳税人的房地产、现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和动产。3.机动车辆、金银饰品、古玩字画、豪华住宅或者一处以外的住房不属于“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4.税务机关对单价5000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5.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6.对价值超过应纳税额且不可分割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税务机关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纳税担保人无其他可供强制执行的财产的情况下，可以整体扣押、查封、拍卖，以拍卖所得抵缴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扣押、查封、保管、拍卖等费用。7.税务机关将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变价抵缴税款时，应当交由依法成立的拍卖机构拍卖；无法委托拍卖或者不适于拍卖的，可以交由当地商业企业代为销售，也可以责令纳税人限期处理；无法委托商业企业销售，纳税人也无法处理的，可以由税务机关变价处理，具体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国家禁止自由买卖的商品，应当交由有关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收购。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扣押、查封、保管、拍卖、变卖等费用后，剩余部分应当在3日内退还被执行人。
	税务部门


1.采取拍卖等方式处置罚没财物的，在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后，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2.应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罚没财物处置类项目，原则上根据项目管理权限，分别进入省、州（市）、县（市、区）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四、环境权类（编号K）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K01
	排污权交易
	定额出让排污权、公开拍卖排污权
	生态环境部门

	K02
	碳排放权交易
	碳排放权交易
	生态环境部门

	K03
	用能权交易
	用能权交易
	生态环境部门

	K04
	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类矿山生态修复剩余土石料
	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历史遗留露天开采类矿山生态修复，因削坡减荷、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等修复工程新产生的土石料及原地遗留的土石料，确有剩余的，且土石料利用方案和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已经县（市、区）级自然资源部门报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审查同意。
	自然资源部门


五、药品、医用耗材及医疗器械类（编号：L）
	编号
	类别
	范围
	行政监督部门

	L01
	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药品集中采购
	医疗保障部门

	L02
	
	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L03
	
	体外诊断试剂采购
	

	L04
	医用器械集中采购
	二类疫苗采购
	卫生健康部门

	L05
	
	乙类大型医用设备采购
	


国家和省规定由省药品集中采购机构承担的，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的药品、医用耗材及医疗器械采购项目，应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六、其他
（一）特殊项目需进入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应由项目业主申请，并经省发展改革委同意。
（二）中央驻滇单位申请进入我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项目，由交易管理机构和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综合监督和行业监督。
（三）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项目无交易规则的，省发展改革委应会同各行政监督部门制定相应的交易规则。
（四）滇中产业新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工作参照州、市执行。
（五）本目录实行动态管理，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需充实调整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适时调整并公布。
（六）各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公共资源交易实施行业监管，加强对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七）本目录及有关要求由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